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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及其研究進路

隨著當代中國多元社會的發展，信仰關係及其信仰差

異備受關注。作為兩種木同的信仰體系及其表達模式，民

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交往互動，歷來重要且充滿張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民間信仰在國家法律及其社會政策

上的「被懸置J '其管理主體不明確、個人性、分散性等

特徵，地方基層政府大多對民間信仰的管理處於「模糊

化 J '甚至是「無序的 J 2管理狀態。然而，國家對於基督

教的界定及其管理，則不但有相關法律及其政策的保障，

更有宗教事務條例的具體實施方法。

與此同時，隨著鄉村社會中民間信仰和基督教的各自

發展，他們與地方社會中的文化、權力、宗族、利益等因

1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項目《中國民間信仰研究} (lO&ZD1l3) ;華東師範大

學 2014 年「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培育行動計懿J (PY2014003) 的階設性成果。

2 董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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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翠翠李向平

素逐漸掛鉤，尤其是當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發生一些公

共性的衝突事件時，地方基層政府往往採取「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處理原則，以信仰之偏愛，人情、面子等決

定了公共事件處理的方式，缺乏公共政策及其制度性的支

撐，更無法體現國家法律及其公共故策的權威。

就不同信仰之間發生衝突的原因來看， I宗教衝突的根

本原因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第一，沒能正確對待相互之間

的差異;第二，沒能正確處理相互之間的利益問題。如果兩

類宗教信徒能夠通過宗教性理解彼此之間千差萬別的宗教

行為，而不是採取偏激對立態度否定和貶抑另一方 9 宗教之

間則會傾向於和諧相處J 0 3所以， I一個宗教抬高自己，

必然要貶抑他教，就不能做到彼此尊重與功能互補J 0 4尤

其是作為平衡和處理信仰關憬的權力主體而言，更亟需一種

信仰關係實踐過程中的公正與平等。因為，一個現代「國家

的內部功能不是去安排社會模式，而是去提供一種與不同的

生活與思想類型相一致的基本秩序結構。 J 5 

否則，一旦權力關保成為判斷信仰關係及其實踐的標

準，那麼信仰主體及其實踐芳式，也會因為這種權力主體

的界定與建構，從而對其產生極強的依附性。如果脫離了

這種權力關保格局的支持，信仰的實踐及其信仰關係的處

理，也會由此而變得更加的無規則或是無序，最終無益於

一種公共規則的實瞳及其公共事件的處理。從公共理性6的

角度出發，不同信仰之間的差異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

是甚麼樣的關係，致使信仰關係的實踐呈現出較大的差

3. 張橋貴， (多元宗教和諧與衝突) ，載《世界宗教研究} 03 (2014) ，頁 164 0

4 同上，頁 162 。

5 伊安 哈里斯， (柏林及其批評者) ，載以賽亞﹒柏林著，胡傳勝譚， ((自由論) (南

京譯林， 2003) ，頁 399-400 。

6 關於公共理性的討論很多，這里參見約翰﹒羅爾斯著，萬俊人諱， (政治自由主義} , 

(南京譯林， 2000) ，頁 225-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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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互動及其公共規則

異，進而使這種差異如何影響了信仰間公共規則的建構及

其表達。

在此基礎上，本文以漸江某地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

所發生的一起「神樹噴火J 事件為線素，在論述該事件發

生、發展過程中，考察民間信仰者、基督教教會、地方基

層故府對於該信仰衝突事件的態度及其處理方式，最終說

明信仰關係之間公共規則的建構，對於處理民間信仰和基

督教關保的重要性。

二、「神樹噴!kJ 與信仰衝突

這是一起發生於漸江 A 地東門外的信仰衝突事件。所

謂衝突，即指「神樹噴火J 事件，是一起因為教會修建新

堂所引發的噴火事件。該事件不但是教會新堂修建中斷的

直接原因，也是教會信徒與民間信仰者之開發生群體性衝

突的導火索。

而在此事件之前，雖然民間信仰者和基督徒之間，也

存在些潛在的衝突或摩擦，但大多出於村落生活中的交往

理性，從而處於「各幹各的J 狀態。但一場「神樹噴火J

事件的發生，卻直接打破了這種看似平靜的局面。從此以

後，民間信仰者和基督徒之間的距離變得更加遙遠而陌生。

具體的衝突過程是這樣的:三0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晚

上八點左右，有人看到離改建中的 A 地教堂不遠的山坡

上，一顆大樹的兩個樹洞里突然噴出火來。緊接著第二天，

「神樹噴火J 的消息，便在 A 地民眾中紛紛揚揚地散佈開

來，並且越傳越離譜，最後竟然變成荒唐至極的謠吉: I神

樹著火，是因教堂的建築，觸動了樹神的怒氣。 J 7與此同

時，一些心存不良之人，還煽動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把矛

7. (A 地教會教堂改建面臨的「人為阻擾J) (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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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宜接指向了正在進行教堂改建工作的 A 地教會，認為觸

怒樹神是 A 地教會改建新堂的緣故。

更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些編織「神樹噴火」消息的

人，還在幕後策劃了一起圍攻教會的行動。這就是發生於

二0一一年九月十九日早上的「鬧事風波J '他們糾集三

四十人，集體衝向正在修建中的教會新堂亂砸亂扔;砸了

已澆灌好的立柱，敲掉己包里好準備澆水泥的木板，甚至

還毆打了當時在場做工的工人。幸虧教會一名負責人及時

趕到，才制止了這一事件的發展。

但這場「神樹噴火」事件並未就此結束 9 其後他們又

傳出「神樹再一吹噴火J '以致吸引了更多的村民前來觀

看。在這段時間內， I神樹噴火」事件在 A 地民眾中傳得

沸沸揚揚，以致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當時，消防隊也曾

經過來滅火，認為這是一起「人為縱火J 0 A 地縣、電視台

給予了採訪與報道，認為這是一起人為事件，並非謠吉所

傳的「觸怒了樹神」。甚至鎮襄「當時還請了農業局專家

過來，他們實際考察後，就認為基本排除自然原因 J 0 8但

是，這個真相很快就被村襄輿論的諸多版本所遮掩了，教

堂的修建就此停止。

雖然「神樹噴火」事件的性質已經很是明確，但那些

肇事者並沒有停止對教堂的反對。他們拉攏更多的人，暗

地襄繼續行動。只要 A 地教會開工建造，就會出現一些人

去圍攻教會。鎮里針對此事件也多吹開協調會試圖解決，

但「開會的人都沒有來反對，我們以為可以打上去了麼，

但他們又給你翻倒J 0 9這樣的反覆阻擾，致使 A 地教會新

8 董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1 月 19 日，當時為鎮里宣統幹事。

9 邵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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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建設，迄今為止都處於被迫停工狀態， I半截子工程」

成為這場衝突事件的一個象徵。

需要思考的是，雖然「神樹噴火」事件引發了民間信

仰者和基督徒之間的群體衝突，但為何 A 地教會修建新

堂，會遭遇民間信仰者如此大的阻擾?他們之間的矛盾是

甚麼?引發衝突的真正原因又是甚麼?

一名試圖調解的基層官員這樣解釋到， I基本上就是

教會的人和張先生之間的事情，或者說教會有人兌現要給

這一萬元的，但是沒有給，就是為了這個錢，變成了導火

索(神樹噴火) ，後來就一發不可收拾J 0 10另有村民也反

映， I如果加錢的話，沒有人反對，少點也就算了。我們

沒有拿到錢 9 說是三層建好了給我們錢。後來反起來了，

樹燒起來了，我們錢就不要了啦J 0 11可見， I神樹噴火」

事件之前，教會與張先生之間的利益問題，是考察「神樹

噴火」事件，以及教堂新建為何遭遇民間信仰者極力阻撓

的關鍵所在。

這樣的利益問題，又出自於六、七年前，教會曾經購

買村民土地時的價格補償問題。因為，教會新堂所用土地，

實乃二00四年從村民于裹買過來的集體土地。當時，張

先生為該村第十組組長，教會懇請他去說服村民，將土地

賣給教會，以備教會未來所需。在張先生的努力下，教會

與村民三十來戶人家之間達成了共識:雙方同意以一萬三

千元/散的價格賣給教會，總面積1.36 敵，合計人民幣一

萬七千六百八十元，每家分到的額度也因土地佔有大小而

不同。為了更加具有法律效應，他們在會計的指導下，一

邊蓋于印，一邊付清錢款，以此完成了土地的私下交易。

的。董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1 月 19 日。

11 林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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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錢付給你了，你就要籤宇，蓋于印的 J 0 12 目前，教會

還保留有當時村民蓋于印的底本及其脹目詳單。

然而，隨著近些年來土地徵用價格的不斷提高，張先

生在發現教會試圖修建新堂之際，也就是二0一一年上半

年，他對教會提出要增加「一萬元」的補償要求，並多吹

同教會負責人商談，以至到了糾纏地步。據教會成員介紹，

「我們原來買的時候(一敵地)一萬多，他們說要再加點，

再加一萬J 0 13 I是張他們來說要加錢的，我們說等教堂建

好了再給他J 0 14 I這樣說的時候，他自己也答應的 J 0 15 

「但在沒有拿到錢之後，結果大樹看火了 J ， 16引發了民間

信仰者的諸多反對。

但為何「噴火」就與教堂有看直接性的因果關係?這

個問題非常地關鍵，對民間信仰者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質

疑。但從老百姓的信仰層面出發，無論「神樹噴火」是人

為的，還是自然的現象，他們都已經將這些利益與風水信

仰融為一體了，且深信不疑。

就此判斷， I噴火事件是導火索，後來一發不可收拾

了。哪怕教堂後面再支付這一萬元，其他百姓也不會同意

了，因為事情(噴火事件)已經出來了，回不去了 J 0
17 I現

在他們也拿不到這些錢了，給他們也可以，但他們也沒膽

量要了 J 0 18可見， I神樹噴火」事件的發生，不僅宜接將

這種利益問題轉換為了一起「信仰之事J '且加劇了民間

信仰者和基督徒之間的緊張關係。

12. 聶先生訪談記錄， 2014 年 3 月 16 日。

13 同上。

14 洪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3 月 16 日。

15. 同上， 2014 年 1 月 18 日。

16. 邵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3 月 20 日。

17. 董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1 月 19 日。

18. 邵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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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是， I老百姓就帶點愚鈍，就是信以為真了，

認為真的把風水影響了，當時百姓都說樹神發怒了。還有

那個有火的事情，肯定是人工造的，哪有莫名其妙著火的

啊J 0 19 I神樹噴火」事件帶來的，不但是民間信仰者和基

督教教會信徒之間的緊張關係，它還直接引發了民間信仰

者，乃至更大範圍內對於教會新建新堂的聯合性反對，且

具有深厚的輿論基礎。這種輿論，之所以能夠具有重大影

響，即因為部分村民以為，教堂的建設破壞了當地風水而

導致「神樹噴火」

在此情彤下， I神樹噴火」事件究竟是自然現象還是

人為縱火，己變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肇事者通過「神

樹噴火」事件已經製造了民間信仰者和基督教教會之間的

群體性衝突，使得當地民扁豆因為「神樹噴火」而深深感到

不同信仰關係之間的對立與緊張。

三、被「神樹噴火」激活的信仰習慣

在這場反對教會修建新堂的過程中，民間信仰者主要

以風水，即神聖資源、為由，敢用了固有的合法化規則(新

堂缺于續) ，對教堂修建新堂給予了強烈反抗。與此同時，

教會則運用起初修建教堂時，地方鎮政府相關領導所許諾

的「一邊批 9 一邊造」的權威性資源，展開對自身修建的

合理性闡釋。另外，基督教教會同樣運用合法化規則，對

民間廟宇的修建程序提出了鍵問。在此過程中，合法化規

則、神聖資源和權威性資源的運用，在民間信仰者和基督

教教會之間，不斷地被得以加強和闡釋，成為他們各自回

應對方的正當性理由。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中的規則和資源，主要是借用

凹，董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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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結構化理論中的規則和資源、

概念。吉登斯認為， I結構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反覆

採用的規則與資源、 J 0 20所以，其「結構化理論」的實質，

即是相應的規則和資源在實踐中不斷發揮創造和被創造作

用的過程。 21因此，社會結構並非外在於個人行動，而主要

是由相應的規則和資源、構成的。在吉登斯那里，規則包括

表意性規則、合法化規則和支配性規則;資源則包括支配

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與此同時，社會學概念中的「行動

者」也就是本文中的「信仰者」。為此， I吉登斯認為『結

構』可以概念化為行動者在跨越空間和時間的互動情景中

『利用的規則和資源』。正是在使用這些規則和資源、利

用結構特質時，行動者在空間和時間中維持、改變和再生

產了結構J 0 22 

結合「神樹噴火」事件，表明信仰表達的相關「規則」

及其「資源」的運用，直接影響到信仰關懷的梳理與互動。

這里的「規則」除了上述文中提到的「合法化規則」外 2

本文還特別強調了信仰關保及其實踐過程中的公共規則，

即那個使不同信仰能夠平等相處的規則，同時也是對信仰

實踐相關資源的一種配置及其有效運用;如果將吉登斯理

論中的「資源 J '理解為配置的「權威性資源 J '以及信

仰互動關係中的「神聖資源 J '那麼，配置和運用這些資

源的相關「結構J '則可以被理解為民間信仰與基督教之

間的「互動關係」。在此互動關係中的雙方信仰關懷，它

們都希望通過不同類型的「規則」和「資源 J '以反抗處

於該「結構」中的對方，從而實現一種「關係結構的再生

產 J '壓倒對方而強大自己。

20 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譯，王銘銘校， <社會的構成} (北京，三聯， 1998) ，頁 87 0

21 郭忠、華， ((現代性理論脈絡中的社會與政治) (上海-上海人民， 2010) ，頁 61-77 。

22. 文軍主編， {西方社會學理論經典傳統與當代轉向} (上海上海人民， 2006) ，頁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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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神樹噴火」事件的發生過程來看，無論是

民間信仰者，還是基督教信徒，他們在「神樹噴火」事件

之前，作為鄉村社會中的信仰者個體，如同莫澤利斯 (Nicos

P. Mouzelisl 對結構化理論的批評那樣，作為個體的行動

者在利用規則和資源、時，無疑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為

了設計出維持或改造的策略，行動者們經常遠離規則與資

源、 J 0 23或者說，行動者們並未意識到這些規則與資源的存

在對於自身的益處。只是當這種意識被某種事件或某些利

益所激活時，這些規則和資源才會成為一種有效的顯性因

素，成為改變事態發展或結構(系統)的轉化動力，或者

成為一方反對另一方的正當理由。

正如一些教會信徒所埋怨的那樣， I他們都是這樣子

的，在田地上面造的小廟，我們也不知道(怎麼造)的。

那個洪小廟只是很小的，他造大了，越造越大了 J 24 0 I為

甚麼他們青龍廟那麼大的廟都蓋起來了，我們教堂這麼多

人聚會，再一個我們還是危房啊，是用木頭駐者的 J 0 25對

此，民間信仰的人又會以新堂建設影響風水、龍脈，對該

地不平安等說法來進行回應。

一名鎮里辦事處的退休女幹部陳女士，她平時就熱心

民間廟宇文化，尤其喜歡跑廟。雖然現在已經退休，但對

於教堂修建之事卻極為反對。她認為 ， I那個教堂一定要

建在那裹，主要是這里老百姓不同意，六個村都不同意。

這里是東海龍王，盤鋸在我們這裹的。如果教堂建在那里，

龍脈就堵在那里了。還有兔子鑽出來了，就是這棵樹顯靈

23. Nicos P. Mouzel凹， Back 10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Construclion 01 Social Orders (St 

Mart血's， 1991), pp. 27-28. 
24 洪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1 月 18 日。

25. 邵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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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呀。 J 26據教會人士反映，陳女士可能是反對修建教堂的

主要幕後指使者之一。

為此，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甚至出現民間信仰

者對於教會新建于續不合法的群體上訪與上告。一名吉辭

激烈、情緒激動的民間信仰者這樣說到， I隨便教堂買的

地，我們村里的人賣給他的也好，我們村里人就是不同意

他們造教堂J '一方面， I鈔票一萬元還沒有拿到，我們

還可以鬧的，教堂還欠我們錢啊J '另一方面， I如果他

們(教堂)要還錢，我就能夠把村里所有錢拿回來給教堂，

但他們沒有于績，也沒有蓋章，甚麼都沒有，也沒有(村

民代表)筆字 J '所以， I我們把教堂告到縣、府去了。我

們去了五個人，我們到信訪局去了，到了腎、府，到了信訪

辦，要告到縣委書記那里J 0 27但由於該信仰衝突事件涉及

時間長，牽扯到的人事關係複雜，且當時許諾修建新堂的

鎮級官員已經調離，新任官員又主要以「維穩」為平衡原

則等，使得民間信仰者的這些上告、上訪的效果甚微，但

足見其反對的厲害性。

在此過程中，民間信仰者與基督教教會及其信徒之間

的衝突，原本處於一種潛在、被村落中的人情、面子等所

遮蔽起來的私人形式，一旦被私人利益、土地資源、風水

信仰等所激活 3 他們的「信仰之事」中則摟雜了太多的「合

法性之事J '且內外有別。作為民間社會中的信仰者， I神

樹噴火」事件發生後，他們對內「以風水為由 J '對外則

主要以「教堂于績未辦妥」的合法化規則，對基督教教會

進行各種影式的反抗。

26 陳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3 月 16 日。

27 林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4 月 4 日。林女士是二0一三年底新選任的第十組村民代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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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間信仰者所極力維護的合法性要求，並沒有轉化

為對民間信仰者自身及其修建廟宇時的普遍要求，反而只

是用來針對基督教新堂修建時的正當性維護，這就不利於

信仰衝突的協調及其信仰關係的處理了。

作為另一方，雖然基督教會及其信徒，他們在修建新

堂過程中，得到了地方鎮政府相關領導的口頭同意及其支

持，獲得了一種權威性資源的認可，但卻因為「神樹噴火」

的發生而中斷。其後，在該信仰衝突的多吹協調中，他們

也以同樣的合法化規則，提出對民間信仰者及其修建廟宇

要進行相應地規範及其管理，以圍在多次協調會中，獲得

地方政府，乃至大部分村民的支持和同情。但由於民間信

仰者在人數方面的眾多，加之新堂建設于續未辦妥等原

因，即使多吹協調，卻總是不了了之。

由此可以發現，民間信仰者和基督教教會之間，他們

對於規則和資源的使用，明顯呈現出一種「被利益關保激

活了」的狀態，其實質則是一種私人化的實踐邏輯。這里

的「私人化」概念具有「單向化」的維度，但更多的是通

過私人利益、私人關係的親疏等，試圖從中交換或置換出

有益於維護自身地位的有利條件，在信仰關係的博弄中佔

據主導性地位，從而借助於信仰關係以壓倒對方，維護的

卻是私人個體的利益。所以，以此規則為基礎的相關資源

的使用，其實上便是一種私人資源的使用規則。

四、交換規則與公共資源

表面看來 p 基督教因為新堂于績的「未辦妥J '和民

間信仰者之間所發生的信仰衝突，似乎是一種行政合法性

問題。但從事件的整個發生過程，以及規則的公共性要求

來看，這種簡單的、僅以「行政合法性」來判斷民間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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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督教的互動關係，並且用以處理兩者之間的衝突，明

顯有失偏頭。因為它忽略了平等而普遍的原則，即這種行

政合法性應同樣適用於民間信仰者修建廟宇及其管理。

「如果將他們按照私人規則處理，必然出現多種標準。

公共關係需要以共識性規則為基礎，這些規則是普遍主義

的，不針對具體利益和情況，講究一視同仁的原則 J 0 28所

以，公共規則一定是公共性的，是在具有廣泛共識的基礎上

所形成的普遍主義原則。在信仰衝突的博弄階段，之所以出

現信仰者雙方對於不同規則和資源的運用，以及多吹協調都

無法解決，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於，公共權力對於公共規則

的情境化選擇 3 其實質是一種公共規則的私人化運用。

這裹的私人化邏輯，乃是在該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明

顯地體現為私人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這裹的「交換」

除過莫斯 (Marcel Mauss) I禮物交換J 29中的「物的交換」

外，還包括列維一斯特勞斯 (Claude LévÎ-S凶uss) 對於「禮

物交換」的更深層闡釋，那就是「基於社會交換的文化象

徵結構」中的「一般性社會交換層面以及再生產的文化象

徵層面J 0
30 I它與市場經濟中發現的那種生產性交換相反，

象徵交換是非生產性的。 J 31所以，本文中的「交換」除了

一般性的貨幣交換外，還有抽象的社會交換或象徵交換。

比如，通過某些規則和資源在不同情境下的使用，試圖在

同一權力關懷中，置換出對某一信仰或是某一觀點的偏

愛、信奉與堅持。

28 張靜， {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 (上海 上海書店， 2006) ，頁 179 0

29 馬塞爾莫斯著，汲詰譯， {禮物古代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 (上海:上海人民，

2002) 

鉤。張旭， {禮物當代法國思想的一段譜系}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頁 14 。

3 1.李向平， (功德兌換信仰，平等木平等刊，載「華聲在綠 J ， 2013 年 11 月 12 日

(httu://www.mzb.com.c扭扭曲也Home/r叩ort/1311150741- l.htm(瀏覽於 2015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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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交換關係，無論是群體基礎，還是私人形式，

都嚴重影響到信仰間交往規則的公共性與平等性。在此環

境中， í過程論」的確戰勝了「平衡論」的僵屍， 32它不單

單是簡單的民間信仰者和基督徒之間的平衡，更加重要的

是，他們在此過程之中，對於各種資源的使用規則，應當

充分體現出這些交換關係的公正性與普遍性。

從整個信仰衝突發生前後的背景及其過程來看，這些

私人性的交換關係，還分別體現在鎮政府已調離的當事人

官員，新任鎮政府官員，村委會的村長、書記，以及村民

代表四個權力主體方面:

其一，作為地方鎮政府已經調離的官員，他們在民間

信仰和基督教的關係處理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但從

基督教新堂的修建過程來看，由於宗教用地指標的難以審

批，地方鎮政府有關領導考慮到士地指標利益、辦理于續

難、程序複雄等問題，他們提出了「一邊批、一邊造」的

解決措施，展現了一種公共規則缺失的事務處理狀態。

鎮衷讓我們「一邊批、一邊造 j ，他們是出於好心。再

說土地指標給我們，我們沒有錢給他們，他給別人指標 3 他

們有錢拿的。比如哪個單位幾敵，他給我們就沒有稅收。所

以他們說你們「一邊批、一邊造 j ，慢慢來 3 沒有人反對，

你們造好了，土地指標就不耍了。只是後來說這個樹燒起來

了，搞起來了，人吵起來了，所以才停止了。但如果我們現

在找他，他肯定說我讓你們「一邊批、一邊造」啊，他肯定

否認了。 33

32 特德、 C 盧埃林著，朱倫譯， ~政治人類學導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9) , 

頁 100 0

33. 洪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1 月 18 日。

301 



趙翠翠季向平

表面看來，地方鎮領導提出來的「一邊批、一邊造J 是

一個很好的方法，對於基督徒及其處於危房之中的教會而

盲，能夠重建新堂至關重要。但實質在於，地方官員用私人

化的、人情化的利益交換邏輯替代了公正的公共事件處理費

具有宗教事務處理過程中的公共規則缺失或模糊化態度。

其二，由於該事件發生時的相關官員已經升遷、調離，

因而新任官員對於該衝突事件的態度，一方面對其情況不

熟悉，且無暇顧及;另一方面則主要以「維穩J 為原則。

現在鎮里的官員讓我們放看，等過幾年後再說。我們鎮

里原來的書記，他現在被調到縣委去當副縣長了。他要是沒

調，他是知道我們教會的事情。我想有膽量的話是可以找他

的，你當時是答應過我們的?我們現在碰到問題了，你現在

為何不能幫我們了。 34

雖然在協調會的多吹開展中，地方相關官員由於最初

的「一邊批，一邊造J 策略而表示很同情教會， í對於我

們自己來說，我還蠻同情堂委會的人，他們要給他們信徒

解釋為何追不上去，畢竟涉及到二三百人，要取得他們的

信任啊J 0 35但這種同情對於該事情的處理並沒有帶來實質

益處，也沒有按照曾經鄉鎮官員所承諾的那樣地支持修建

教堂，或是提出一個公共規則得以解決，他們甚至採取了

「鑽空子J 的說法。

我就鑽了一個空子啊，如果你們教堂，哪怕你們造好

了，手續差一點，但是造好了你們已經在用了也就用了，

34. 同上。

35. 董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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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把你拆了。打比方 3 他們造廟一半時候，你們信徒

來揭發他們了，阻撓他們了，那我們行政命令甚麼的多這

個廟也要拆的。但凡違章建築都要拆的哦，我就是撇開我

這個身份的，我們都是希望村里和諧的。他們修廟的話，

沒有人反對，修上去也就修上去了。你們教堂要是修的時

候，要是沒有人反對，也就修上去了。問題是你造了一半

了，他們的人來阻撓了。 36

這種「鑽空子」的好處在於，一方面提出了「無人反對J

是修建廟宇或教堂的正當理由;另一方面，則意在表明民間

信仰者中「有人反對J '是教堂修建中斷的依據。在此情況

下，民間信仰者對教堂于續未辦妥的合法性質槳，就成為地

方政府官員平衡民間信仰和基督教關係的唯一標準。

其三，作為鄉村社會中的公共資源，民間信仰者修建

廟宇時，由於地方政府大多「睜一隻眼閉一隻H缸 ，以及

基層社會中「權力網絡J 縱然等，都使得民間廟宇的修建

相對容易，且可以進行土地轉讓的私人交易。

而大多數時候，這種土地審批于續還處於「空缺」或

「非法」狀態。作為基層自治組織，村委會的書記、村長

對於此事，一般也不太輕易干涉。用民間老百姓的話來說，

「只要造的時候，沒有人反對就可以了」。一名村長更提

出了， I民間廟宇是留下來的，是文物，有歷史記載的 J 37 

正當理由，直接成為廟宇得以修建的支持者。但他們對於

民間廟宇的修建程序，以及涉及到的土地審批于續等卻避

而不談，只是一昧地指出教堂的違章之處。同樣是鄉村社

會中村民，但村委會明顯比較偏向於民間信仰的諸多事務。

36. 同上。

37. 姜先生訪談記錄， 2014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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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囚，由於村民代表態度的模糊，致使教會新堂審批

手續始終無法齊全，同時這種態度也極大地影響到新堂自

中斷以來的重新建造。

最後確實章就沒有敲下來，其實這些都好辦了啊。前提

就是村民代表二十四個人同意的話，鎮里面就說給他一路開

綠燈，其他的都沒有問題。到

從資料來看，該村二十四位村民代表的同意是教堂辦

理相關于績的一個前提。按照正規的土地流轉程序，只有

該村二十四位村民代表黨宇同意，教會新堂那一部分土地

才可以轉換為教會所有，否則仍然屬於村委會集體所有。

但在此事的態度上，由於「神樹噴火」事件以來的深刻

影響，村民代表們在其態度上尤為謹慎。每吹「提教堂的事

情，他們同意也不講，反對也不講，當面就是不說」。雖然

村民代表中有兩個教會信徒，但「別人不說，他肯定也不說。

別的人多啊，說了也沒用 J 0 39 I去年交接後，有村民代表、

黨員，共有四十來個開會，沒有一個人反對，沒有一個人說

話。我說那我們可以建上去了，他們沒有人反對嘛。結果我

們動工了，他們又來把我們翻倒(牆)了。」的

關鍵的問題在於，村民代表之間存在面面相獻的「相

互看」問題 9 其實質是「誰也不想得罪人，誰也不敢承擔

責任」。在眾多的民黑面前，面對兩種不同的力量相持，

大多數村民選擇了「沉默」的態度，但這種「沉默」中又

充滿了太多的反抗與不負責任。

38 董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1 月 19 日。

39. 洪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l 月 19 日。

40 邵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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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吉，本文中民間信仰和基督教的信仰衝突，並非

一個簡單的合法性問題，而是一起夾雜著人情面于、利益交

換、權力網絡、信仰慣習等因素的衝突事件。上述四種角色

所代表的權力主體，他們之所以沒有呈現出對該衝突事件的

明確態度，也無法通過既有的資源處理規則對其進行徹底解

決，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協調人的立場與偏愛，決定了他

們在不同情境下的利益選擇。而這種利益選擇，又決定了他

們處事方式中不得不呈現出相當明顯的私人規則。而面對教

會極大的經濟損失，誰又是真正的負責主體?

五、信仰互動中的規則缺失

從上述民間信仰和基督教的關保處理過程來看，無論

是地方鎮政府在教會新堂建設前提出來的「一邊批、一邊

造」策略，還是「神樹噴火」事件發生後，地方鎮政府相

關領導對於該事件處理過程中的合法性判斷，亦或是村委

會村長、書記、村民代表對於該事件的模糊性態度，都體

現了基層社會中對於民間信仰和基督教所涉及的公共事件

處理過程中，其公共規則缺失的表達狀態。

雖然這種「規則缺失J '並不代表中國社會中沒有相闊

的法律法規、社會政策等對其進行相應地處理。比如，國家

頒佈的宗教事務條例，就是處理宗教信仰事件的參考體系。

但這僅僅只是一個參考，並沒有明確的操作化規則。一旦遭

遇漸江A 地這樣「風水樹與十字架」對決的群體衝突事件，

尤其是面對民間信仰者的多吹阻擾，甚至上訪、上告等，地

方政府則主要以「和諧」作為平衡兩者關係的基本原則。

我們的工作是以維穩為主，也不要刻意製造新矛盾。他

們說政府要再不解決，要怎麼樣。我們就說本質上我們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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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教堂造上去，政府是為你們若想的。否則你鬧大，最終吃

虧的還是你們自己。你現在不鬧，新造的一半東西沒有敲掉，

還是有價值的。畢竟你手續沒有做出來，肯定是違章建築啊，

輕輕鬆松就可以把你敲掉。所以我說沒有必要把這事情擴

大，我給他們說讓他們去說服下面的信徒。從一個社會和諧

的角度來說，也不應該鬧大的。 41

上述訪談資料，展現了地方鎮政府對於民間信仰和基督

教關保的基本態度。但這種「維穩」和「不要鬧大」的處理

芳式，一且失去了不同信仰之間的公正與平等，也就失去了

同時皆」的真正本意，因為單一的「平靜不是和諧」。但其

實質是用同時皆」或「合法性」的主體判斷，掩蓋了不同信

仰之間如何公正、平等的處理原則。

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民間信仰者、基督教信徒、地芳

鎮政府，村委會成員等，他們分別代表了不同的立場及其

利益關係，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他們對於同一件事情，但

其行動邏輯卻呈現差異的主要原因。

在這場反對教會新堂修建的衝突事件中，對於民間信

仰者而盲，他們敢用神聖資源、合法化規則，試圖通過反

抗、上訪等形式，通過對風水信仰等堅持，交換出有益於

自身的話語權及其主導地位，在此基礎上從教會那里獲得

更多的土地賠償，最終獲得地芳權力的支持。與此同時，

對於教會而言，他們敢用權威性資源、合法化規則，則試

圖交換出有益於修建新堂的正當理由，順利擺脫民間信仰

者的種種阻擾。

41 董女士訪談記錄， 2014 年 1 月 19 日。

42 張橋貴， (多元宗教和諧與衝突) ，載《世界宗教研究> 03 (2014) ，頁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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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地方鎮政府而盲，他們最先運用權威性資源，提

出「一邊批、一邊造」的有效措施 9 但這種方案的提出，

實為公共規則私人化、公共規則缺失的體現。同時，當教

堂遭遇民間信仰者的極力阻擾時，他們又以「合法化規則」

作為唯一平衡民間信仰和基督教的有效方案，其實質是「維

穩」的事務處理方式。在此過程中，地方鎮政府通過私人

化形式，置換出了有益於自身的土地指標利益及其人情關

保，但這種利益關係卻是一種不穩固的私人交換邏輯，並

不能作為判斷信仰以及信仰關係實踐的標準。

受此影響，作為基層社會中的村長、書記，他們對於

該事件的處理及其態度，就更加模糊不清了。雖然從表面

上看來，村委會村長、支書對於該衝突事件，表現極為客

觀。但從其對民間信仰和基督教的行動邏輯中，卻明顯具

有偏向民間信仰的傾向。

在此情境下，作為被村民選舉出來的村民代表，雖然

在該信仰衝突事件中扮演者極為關鍵的角色，但面對民間

信仰和基督教教會兩種不同的力量相持，他們往往呈現出

「事不關己高掛起」的態度，甚至出現誰也「不敢支聲」

的態度選擇，其實質是怕於承擔蜜字的責任，更不敢當面

得罪人。

所以，對於村委會村長、書記、村民代表而育，出於

鄉村社會中的交往理性及其權力網絡，尤其是面對民間信

仰者的人數眾多，反對激烈的情形，他們並不顧意表明自

己的態度。一名人士稱， í他也想把這件事情擺平，但是

他又怕這些事情，引起百姓方面的負面影響，影響後績的

選舉啊J 0 43可見，村委會成員在此過程中，考慮更多的還

是對於自身權力格局的維護。

的董女士訪談記錄 ， 2014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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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無論是地方鎮政府出面的協調會，還是村委會

內部的協調，他們大多以民間信仰者的「人數多 J '或「造

的時候無人反對J '作為處理與平衡民間信仰與基督教關

係的依據。但這樣的依據充滿了他們對於自身權力、利益

的維護，又呈現了他們對於該事件處理的「無規則」狀態。

這就在忽視台法性規則的基礎上，成為地方政府行使公共

權力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私人化特徵了。

在此，公共權力可以通過私人邏輯轉換為公共行動，

「公」與「私」之間的界限，可以因為資源、利益關保等

之間的交換，表現為互動、互惠的關係，難以存在嚴格的

邊界。如此，才會出現民間信仰者與基督教教會都試圖爭

取地方鎮政府的支持，但信仰衝突卻始終無法解決、公共

規則更無法建構的困境。

這種「私人化」邏輯，只關注信仰衝突事件中，對於

自身利益或信仰問題的解決，並沒有因為規則和資源的使

用，建構出一種對於民間信仰和基督教關保處理的普遍性

公共規則，更沒有因為這種規則和資源的運用，對信仰互

動及其交往形成一種規範性要求，只好陷入規則和資源使

用過程中的「因時因地因人性J '最終是「私人化」的結

局，即權力私人化、資源使用私人化和公共規則私人化。

六、信仰差異，還是規則偏離

作為一起「交往事件J '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衝

突，直接出自「神樹噴火」事件的發生，且充滿了信仰與

權力、利益、土地等之間的複雜交織，迄今為止都未彤成

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它說明，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

關保處理，並非一個簡單的合法性問題，它還是一個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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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公共規則如何建構，信仰關係如何體現公正與平等

的普遍原則問題。

這就是本文中所要論述的信仰表達中的公共規則，乃

針對上述以及當代中國社會中，民間信仰和基督教關保處

理過程中的規則缺失而盲。它是處理不同信仰關係的實踐

與表達中，需要呈現的普遍性原則，不偏向其中任何一種，

強調其平等與公正。同時，在堅持法律為主導的規則構成

中，不以傳統信仰與非傳統信仰、本土與外來等特徵，劃

分不同信仰關保間的距離及其分割，是不同信仰間的交往

及其互動中，一種公平、正義、平等基礎上的公共規則。

這就是說，公共規則的建構及其實踐，需要在公共資

源的使用過程中呈現相應的公正性與平等性 9 而不是以信

仰之間的群體差異，決定其社會歸屬及其意義。如此，公

共規則的建構，才能表達出國家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在社會層面上所體現的平等、公正與法治意識。

反觀漸江 A 地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關係處理，不

但沒有呈現出對於該事件處理過程中的公共態度，更沒有

平等、公正的社會理念在信仰關係中的有效實踐，最終只

留下一個「半截子工程J '成為象徵該地民間信仰和基督

教衝突的一個符號。

像這樣的個案，不僅發生在漸江 A地，福建甫田、江西

餘幹等地也有類似的情況。只是與斯江A 地民間信仰和基督

教的關係相比較，福建甫田媽祖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關係，

呈現了地方權力在建構信仰差異方面的強大力量。它體現的

是媽祖信仰和地方公權力之間的「共謀J '是信仰與利益、

公權力等之間的相互整合。但作為該島上的基督教，則無法

與公權力進行某種整合，只好處於被邊緣的地位。在此，權

力制度可以安排或界定某種信仰的功能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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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江西餘干基督教相較民間信仰興盛的歷史與現

實，學術界雖然大多慣用「宗教生態失衡」來加以界定， 44

但以此呈現出的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反相關」研究，

並沒有完全展現民間信仰和基督教各自以及他們之間的動

態變遷及其歷史差異，也怨、老見了民間信仰與基督教之間關

係的「不對稱性J ' I 如果不是完全不對稱的話，至少部

分是不對稱的」。“在此情境下，也就無法呈現隨著基督教

的興盛雪民間信仰就一定會變得弱小的情況;或是隨著民

間信仰的興盛，基督教就一定會走向衰落的情況。

這就是說，在一定區域範圍內，基督教的興盛有其自

身的形成原因，比如歷史上福音基礎好、表達方式獨特、

傳道人多等，並非傳統民間信仰衰落所致;而民間信仰的

自身衰落，也並非基督教興盛的局面所致，它與地方社會

中民間信仰傳統的重建、地方經濟、信仰慣習等密切相關，

是一種多因素的構成。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福建青田媽祖信仰與基督教之間

的關係對比，呈現了「權力建構信仰」的強大力量，那麼賀

這種邏輯在江西餘干基督教興盛於民間信仰的現實面前，

則呈現了「權力建構信仰」的另一種形式。即地方權力對

於一種信仰的建構，與其自身信仰的歷史傳統、地方經濟、

信仰方式等因素相關，並非權力關係的安排所能致使。

與此相應的是，如果地方權力能夠安排一種信仰或信

仰關懷的實踐，那麼是否也可以相應地對基督教、以及更

多的信仰形式加以建構或是打造。很明顯，這種做法不但

44. 關於江西餘干基督教的發展現象，有觀點認為是「宗教生態失衡論j 的結果，其實不然。

高師寧教授對此有深入討論。詳參高師寧， <從「宗教生態失衡」論看中國社會對基督

教的認識>卻12 年 12 月 28 日( htto://www.oacilution.comJShowArticle.aso? 

金星且豆旦三姐丘，瀏覽於 2015 年 5 月 26 日)
的 Stanley Lieberson 著，陳孟君諱， {量化的反思重探社會研究的邏輯} (台北巨流，

1996) ，頁 1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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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反而可能會因為這種制度性的權力安排，產生適

得其反的效果。「如借助於國家公共權力，以宗教信仰平

衡宗教信仰關保，無疑會建構新的不平衡。 J 46與此同時，

一旦失去媽祖信仰的歷史底蘊、靈驗、非遣、權力關係等

基礎，這種建構或打造，無疑也將無法展現一種信仰或信

仰關係的轉型。

雖然這種「權力建構信仰」的行動邏輯，在斯江 A 地

的信仰衝突事件中，有一定程度的體現。比如地方鎮故府

對於教會新建新堂的「一邊批、一邊造」策略，對於平衡

民間信仰和基督教關係的「無人反對」、合法化規則等，

都體現了地方改府在處理信仰關保中的權力邏輯，但這種

邏輯成立的基礎，乃基於自身權力、權威的維護，並不利

於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公共事件處理，反而會因為這

些合法化規則和權威性資源的私人化使用，表達出一定的

利益交換邏輯。

比較而盲，福建甫田媽祖信仰強大於該地的基督教、

江西餘幹地區基督教興盛於民間信仰，亦或是漸江 A 地民

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力量相持，都體現了不同場域、不

同情境下，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互動特徵。但這種互

動，大體而言，卻是一種不穩定的信仰關僚，它具有一定

的臨時性邊界。一且權力關保格局出現變動，或權力主體

對信仰的界定發生變化，這種信仰關係的處理及其實麓，

便會隨之而變動，甚至在利益格局的交換中，呈現出公共

規則的私人化特徵。

所以，民間信仰與基督教之間的交往關係，並非一種

你大我小(你小我大) 、你強我弱(你弱我強) 、你多我

46. 李向平， < I宗教生態 J '還是「權力生態J -一從當代中國的「宗教生態論J 思潮談

起> '載《上海大學學報} 01 (2011) ，頁 1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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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你少我多)的信仰格局，亦非一種信仰方式優於另一

種信仰方式的秩序構成，更不是基於本士與外來、傳統與

非傳統歷史基調的信仰類型劃分及其區隔，而是在同一個

權力生態下，不同信仰之間如何互動與交往，如何在以法

律為主導的社會背景下，呈現公共交往過程中，不同信仰

之間的公正與平等問題。

這種公正與平等，如同「我現在有購買東西的權利，

如果別的某個人有這個東西，他也同樣會有購買東西的權

利」一樣，的是信仰以及不同信仰關係之間必須要去爭取的

同一種公正與正義規則。

就此而吉，民間信仰和基督教在社會權利上應是平等

的，其區別在於信仰的核心及其表達方式不同。所以，信仰

之間的差異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面對這些差異，如何

在差異中體現不同信仰之間的公正與平等。這才是當代中國

社會中面對信仰交往及其衝突所亟需建立的公共理性。

關鍵詢:信仰差異信仰衝突公共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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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cident of a conf1ict between a 

folk religion and Christianity in a village of Zhejiang. The 

conf1ict was triggered by the “ tree fire" incident while the 

Christian church was building its new chapel. This article 

examines its cause , development , and argum凹的， revealing the 

conf1ict between “Feng Shui Tree and the Cross", and the 

complex paradox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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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concepts of land, interests of villagers, public power,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s etc. The way the two religions 

responded to the conflict has prov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ligions is not what causes the problem, the crucial 

point is how they confront these differences. Last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different religions can have better responses 

according to some public rules. 

Keywords: Differences in Beliefs; Interaction of Beliefs; 

Public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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